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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制度 

 
一，一般規定： 
1. 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骨骼，肌肉，皮膚和內臟器官的非手術治療。本次會議的舉辦單位對

以下方面感興趣：保守的治療，功能性的治療和藥理醫學相關的治療；診斷學的及解剖學變異

性的； 比較手術和非手術治療的效果；針對適用保守方式治療患者與微創治療;在心理，法律

和道德方面；康復手術前後之比較。 

 

二，參與方式 

1. 在會議期間發表演講的與會者可以是與醫療保健相關的個體，例如 科學家，醫生，物理療師，

心理學家，律師，護士，博士生，學生以及對非手術治療骨骼，肌肉，皮膚和內臟器官感興趣

的人。 

 

2.參加活動有兩種形式： 

  1）主動參與–參與者以口頭演講或海報形式發表演講， 

  2）被動參與–參與者不是演講者或海報作者。 

 
3.會議的與會者需要自己承擔往返會議地點的交通費用和可能產生的住宿費。 

 

4.主辦單位只有在接受提交者的文件後才會向參與者收取會議費。參與者的演講文稿將通

過電子郵件方式獲悉。 

 
三，演講稿的發表方示和提交 

1.提交的論文將在以下專題會議上介紹： 

1 ) 頭 

2）脊柱 

3）胸部 

4）腹部 

5）骨盆 

6）上肢 

7）下肢 

8）全身性疾病 

9）護理 

10）法律，道德，心理學 

11）運動與營養 

12）皮膚和皮下組織 

13）海報會議 

14）學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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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了成為國際非手術治療會議的參加者，必須遵守以下規定： 

1）通過填寫註冊表來進行線上註冊， 

2）從主辦單位處收到有關成功註冊的電子郵件確認， 

3）自收到註冊確認電子郵件後的14個日曆日內支付註冊費。 

 

3.會議接受複習過往研究，學術研究和臨床病例報告。科學委員會接受跨學科，醫學，倫

理，法律，心理方面的論文。 

 

4.會議提交的論文作品最多可以有5位作者 

 

5.提供12分鐘的時間給予演講者發表科學工作。會議討論會在會所有論文作品發表後進行

。 

6.摘要中的字母數最多為2000字。 

 

7.與會者需要在會議開始前兩個小時以pptx或ppt的檔案格式進行多媒體演示。 對於來自

國外的參與者無法參加會議，參與者可在會議開始前至少兩天通過avi格式或mp4格式進行

演示。 

 
8.在會議第一天海報應以數位形式或紙本方式A1尺寸（840x594mm +/- 20mm）的形

式遞交 

 
9.演講者文稿和海報只有在徵得其作者同意的情況下，才由委員會進行評定。科學委員會

將向大會頒發大獎，並授予一，二，三等獎，每屆還將頒發四項大獎。 

 

10.主辦單位保留拒絕演講的權利。 

 
11.每篇摘要都將以摘要形式發出，並分發給所有演講者和海報的指定作者。 

 

12.主辦單位會頒發證書用以證明參加此會議。 

 

13.發表演講者或發表海報的人將獲得主動參與會議的證書。 

 

14.作品的每位合著作者也將獲得參與會議的證書。 

 
15.被動參加者將獲得被動參加會議的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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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後條款 

1. 演講文稿的作者聲明，他們已經熟悉摘要，演講文稿或海報的內容。他們同意在資料，課程和

會議網站上發布摘要，遞交演講的作者之姓名和姓氏，以及其機構的名稱。 

 

2. 通過註冊來參加大會，參加者同意主辦單位根據2018年5月10日關於保護個人數據的法律（《

共和國法》）為會議目的處理個人數據 （關於保護個人在處理個人數據以及此類數據自由移動

方面的法規），以及波蘭議會（2016年4月27日第1000條）以及歐洲議會和理事會2016年4

月27日第（EU）2016/679號條例的規定，以及廢除95/46 / EC指令（GDPR）。 

【Law of 10 May 2018 on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the Journal of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018, item 1000) and with Regulation(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April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nd with repealing of 95/46/EC 

directive (GDPR).】 

 

3. 參加會議的與會者同意釋放版權財產。根據 1994年2月4日第81號法，關於版權和鄰接權法（

經修正的1994年波蘭共和國法律期刊第24號第38項）。 

【Art. 81 of 4 February 1994 Law on copyrights and related rights (the 

Journal of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1994 No.24 item 38 as amende】 

 
 


